
切結書 

本事業(或污水下水道系統)座落地址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號，地號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號等   筆，現場機械設備及廢水處理設施皆位於

上述地號範圍內，且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文件

(如工廠登記證等)登載之地號相符，屬實無訛，如有

不符（實）願無異議接受指定期限內完成變更登記、

撤銷或廢止水污染防治許可證(文件)，特具此切結。 

 

此致 

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

 

名    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加蓋印章) 

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(簽名蓋章) 

通訊地址：  

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
